行政处罚决定书
                         博环罚决字〔2020〕41号              
博爱县鑫豪铸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221737514513

法定代表人：朱华金        
地  址：博爱县许良镇许良村
一、违法行为
2020年11月14日，环保部帮扶组在你公司检查时，铸造车间未生产，中频电炉有余温涉夜间生产，有管控期间生产迹象。   
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五条:“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企业应当根据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并按照规定备案和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操作方案。”

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你公司在应急管控期间，涉嫌违规生产其行为一般。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未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或者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未按照规定备案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未按照规定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责令立即整改；
2.给予罚款壹万元行政处罚。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
收款银行：中国邮政银行博爱县支行
户    名：博爱县非税收入资金财政专户
账    号：100 446 816890 010001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环境保护局或者博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洛阳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洛阳铁路运输法院强制执行。
                               博爱县环境保护局
                               2020年12月8日
